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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协助组织开展 2022年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

教育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的通知 
 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根据《关于协助组织开展 2022 年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

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的通知》（苏教督委办函〔2022〕45 号）

文件要求，为广泛征求社情民意，客观、公正、科学地评价省级

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，现就协助做好满意度调查工作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调查时间及内容 

调查时间：从现在起至 12 月 31 日。 

调查内容：围绕 2022 年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

价重点，聚焦教育公平、教育质量、政府治理、总体评价等方面。 

二、调查对象及问卷类型 

问卷调查对象涉及 3 类人群：社会人士、教师和学生。根据

被调查对象和调查重点的不同，各类问卷的内容各有所侧重。每



份问卷由填答人基本情况和调查内容两部分组成，分单选题、多

选题两种类型。 

三、调查方式 

调查对象请扫描“中国教育督导”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（如下），

选择“关注公众号”。进入该微信公众号界面后，点击首页底部

“互动平台”菜单，选择“政府履责情况调查”，进入问卷填答；

填答人根据各自身份（社会人士、教师和学生），选择相应问卷

填答。填答人提交问卷和问题举报后，将自动上传至系统后台，

以保证调查过程公正、问卷结果和问题举报内容保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） 

  

 各校接到通知后，须按时将二维码挂起来，在学校网站，

微信公众号等合适途径向社会公开发布。 

 



 
 

昆山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

2022 年 11 月 28 日 


